[bookmark: _Hlk221025852]律師學院「國際經貿談判法律律師專業領域第二期進修課程：
[bookmark: _Hlk221025832]114學年度『國際企業經營法律風險實務探討』系列講座」

壹、說明：
為使瞭解國際企業經營所面臨的法律風險，學習國際企業經營相關的基本法律知識，具備分析法律議題的能力及提出法律爭議的解決或因應方案，特辦理律師學院「國際經貿談判法律律師專業領域第二期進修課程：114學年度『國際企業經營法律風險實務探討』系列講座」課程，邀請校內外學術界、實務界與產業界等不同領域的學者專家，針對國際企業經營可能遇到不同層面的法律風險，就其專業與經驗提供律師多元的學習機會。
鑑於法規環境與法律遵循對國際企業之經營與商業活動至關重要，企業稍有不慎，常因此產生重大的經濟損失，因此，國際企業之經營，除產品、服務等商業知能外，對於企業可能面臨的法律問題與風險，經營者有必要具備基礎的認識與瞭解。由於各項法律制度之目的不外乎建立健全商業秩序以及合理分配市場參與者之風險，從而對法律風險與知識的瞭解，除可瞭解企業自身權益之保護機制外，亦有助於評估所衍生之法律遵循成本與風險。
本系列課程旨在協助律師具備國際經貿談判法律相關專業知識技能與素養，協助律師關於國際經貿談判法律領域之分析、溝通、協商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協助律師能結合理論與實務，為我國企業、產業運用國際經貿談判法律專業知識提供法律建議及協助解決爭端，並熟悉企業有關國際經貿談判法律實踐，另協助律師掌握當前國際社會重要國際經貿發展趨勢與議題內容，歡迎會員踴躍參加。

貳、主辦單位：全國律師聯合會律師學院、全國律師聯合會國際經貿談判委員會、
              國立政治大學商學院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參、上課時間：115年3月6日至5月29日間星期五 下午13:30-16:00
肆、上課地點：國立政治大學商學院260313教室(台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64號)











伍、課程日期、主題及講者：
	場次
	日期
	講題
	講者(職稱)

	1
	3/6
	企業跨國經營環境下經貿政策與法規之制定與執行
	鄧振中（東吳大學唐松章校友講座教授、前行政院政務委員暨行政院經貿談判辦公室總談判代表）

	2
	3/13
	國際企業如何應對全球法律的變遷—經貿談判實務經驗分享
	黃兆揚（臺北地檢署檢察官、曾任職行政院經貿談判辦公室）

	3
	3/20
	地緣政治變局下的國際經貿規則：經貿外交與企業佈局
	李淳（中經院WTO及RTA中心副研究員，前駐歐盟大使、外交部政務次長）

	4
	3/27
	從企業觀點談國際併購之結合申報與審查
	顏雅倫（公平交易委員會委員、國立成功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5
	4/10
	地緣政治下的法律戰略、全球化布局與科技法律實務
	汪家倩（萬國法律事務所合夥律師、國際技術授權主管總會中華分會理事）

	6
	4/17
	機構投資人關於聯合國責任投資原則的遵循與風險
	高全國（新光人壽法遵長、全國律師聯合會常務理事）

	7
	4/24
	國際企業經營法規環境：世界貿易組織與國際經貿法基本原則
	楊培侃（國立政治大學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教授、中華國際經貿研究學會榮譽理事長）

	8
	5/8
	跨境商事爭議解決機制
	張詩芸（眾才國際律師事務所合夥人、全國律師聯合會ADR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特許仲裁學會(Ciarb)東亞分會台灣支會會長）

	9
	5/15
	國際經貿變局下發揮影響力投資引導能源轉型
	徐正穎（CIP哥本哈根風能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區財務長）

	10
	5/22
	國際經貿、勞工權益與企業經營合理性之調和
	游悅晨（最高法院法官）

	11
	5/29
	國際商務談判與國際商務契約：從英文契約閱讀與審閱談起
	許慧瑩（常盈國際法律事務所所長、陽明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兼任副教授、全律國際經貿談判委員會主任委員）


 陸、報名名額：採實體進行，現場名額限30位。
柒、收費標準：免費
[bookmark: _Hlk221029024]捌、報名方式：自即日起至115年2月13日（星期五）中午12時止，欲報名之律師，請於期限內逕向本會完成報名，額滿將提早關閉報名系統，完成報名之律師於2月13日下班前以電子郵件方式通知。如報名即是就系列全部課程報名，不開放單次報名。
[image: 一張含有 樣式, 正方形, 設計, 像素 的圖片

AI 產生的內容可能不正確。] 報名連結：https://forms.gle/Z3sPPvVdVYazUw839

玖、參與課程注意事項：
(1) 律師會員參加本「國際經貿談判法律專業領域進修科目課綱」之課程(第二期進修課程如所有模組課程均依規定全程參加，可計27.5小時在職進修時數)，且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未來得向全國律師聯合會請領「國際經貿談判法律專業領域」進修證明：「一、參加同一專業領域進修科目之課程，一年內達四十小時以上者。二、參加同一專業領域進修科目之課程，二年內達六十小時以上者。三、參加同一專業領域進修科目之課程，三年內達八十小時以上者。前項所稱一年，以個人會員參加該專業領域進修課程第一次授課期日起算。」

(2)律師如需申請在職進修時數採認，請於報名時註記。將於全部課程結束後，以所有場次課程簽到表實際簽到時數發給在職進修時數證明(每模組課程均核計為2.5小時在職進修時數，所有模組課程均全程參加計27.5小時在職進修時數)。各場次課程若遲到、早退或中途離場合計超過15分鐘以上即視為該場次課程缺課，就該場次課程無法申請開立時數證明。律師如需申請在職進修時數採認，請律師本人於每次模組課程務必確認律師本人已親自簽署簽到表，簽到表將為認定時數之重要依據。如未於報名時註明需申請發給在職進修時數證明，則不另外發給在職進修時數證明。

(3)除申請本會在職進修課程時數以外，律師如另需國立政治大學國際經貿組織暨法律研究中心之研習時數證明，亦請先於報名時註明，將於全部課程結束後，以所有模組課程實際簽到時數並經國立政治大學商學院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全國律師聯合會國際經貿談判委員會確認審核通過後，另行發給國立政治大學國際經貿組織暨法律研究中心之研習時數證明。如未於報名時註明需發給國立政治大學國際經貿組織暨法律研究中心之研習時數證明者，則不另外發給國立政治大學國際經貿組織暨法律研究中心之研習時數證明。

(4)參加課程之律師會員應遵守政治大學「國際企業經營法律風險實務探討」課程等政治大學相關課程規定。律師會員參加均不須另行參加考試、不須另外繳交書面報告、亦不須進行口頭報告。

(5)主辦單位保留最終修改、變更、活動解釋及取消本活動之權利，若有相關異動將會公告於全律會網站，恕不另行通知。

(6)鼓勵搭乘大眾交通工具，停車事項、餐飲事項，均請會員自行處理，主辦單位不另處理交通事項及餐飲事項，請會員自行評估合適之交通方式及餐飲方式。



  聯絡人：全國律師聯合會秘書處 應佳容
  電  話：(02)2388-170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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